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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文件

长民〔2021〕6号

长宁区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养老为老服务场

所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回函

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：

我局收到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养老为老服务场所消防安全管理

工作的督办函》后，我局高度重视，针对长宁区愚园路 1355弄 8

号上海颐养第一敬老院发生火灾情况，立即成立消防安全专项工

作领导小组，同时为防止养老机构再次发生火灾，从 4月 4日起

开展全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，现将消防安

全养老为老服务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落实情况回复如下：

一、目前开展工作

（一）开展针对性火灾隐患自查及专项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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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下发安全工作提示，督促养老机构自查自纠。立即下发上

海市民政局关于加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，针对紧

急通知要求全区养老机构立即组织开展火灾隐患自查，本次各养

老机构重点对老人物品管理、自带火种、小家电使用情况、24小

时值班、消防设施设备、责任制落实、应急预案等进行了自查，

同时上报本机构自查情况报告，对自查中发现的火灾隐患进行了

整改。

2.会同区消防支队，开展全养老机构安全生产专项检查。清

明小长假至今共检查 20家各类养老机构，查出各类隐患 7处，主

要问题分布在疏散指示标志不符合规范，消防设备检查保养不到

位，灶台油腻，健康证过期，电瓶车充电缺乏管控等情况。发现

隐患后各养老机构都立即进行了整改。

（二）紧急部署召开专题消防安全生产动员部署会议及消防

安全培训会

1.分析成因，通报长宁区养老机构安全工作情况。区民政局

与区消防安全支队通报长宁区安全工作情况。分析各类养老机构

火灾发生的原因，指出养老机构管理中暴露出来的各类重要问题，

明确后续养老机构的主体责任与措施。部署今年全区养老机构安

全生产与疫情防控具体工作。

2.提高认识，全面落实养老机构安全生产责任。区民政局下

发养老服务机构消防安全须知八条宣传海报并要求全区所有养老

机构安全生产承诺书。区民政局要求老机构需要时刻增强安全生

产工作的责任感、紧迫感和使命感，做到责任层层压实，落实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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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严格落实 24小时值班制度，加强巡查，完善各类应急预案，

时刻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工作。

3.注重能力提升，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。邀请区消防支队

对全区 52 家养老机构负责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进行了专题消

防培训。对专业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、火灾现场自救技能等实操

技能进行系统化讲解，要求养老机构定期开展消防安全事故演练，

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和老人防范事故的能力、自我保护能力和逃生

自救能力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

（一）形成合力，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应急管理工作

一是与消防支队开展联合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，定期对全

区养老机构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，督促指导各养老机构消防安

全自查整改工作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明确隐患整改责任人、

整改时限、措施及要求。二是与消防支队联合发文，制定养老机

构相关消防安全管理方案。

（二）开展常态化培训，提升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水平

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和宣传提示活动，定期

开展养老机构安全生产培训，重点要求养老机构开展“三自主两

公开一承诺”。落实完善消防安全制度、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；

加强消防安全管理,提高检查消除火灾隐患、扑救初起火灾、组织

疏散逃生、消防宣传教育“四个能力”。督促养老机构完善设置

安全设施及标识标牌，加强员工消防安全培训，做好对老人消防

安全意识宣教工作，定期开展安全演练。推动消防物联网建设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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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提高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能级。

（三）注重实效，落实上级监管责任

督促各养老机构上级主管公司（集团公司）及法人进一步落

实消防安全责任主体，加强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督查，掌握落

实隐患整改情况，不断提高员工消防安全意识，掌握养老机构消

防设施运行情况，推进老旧消防设施设备更新改造。

（四）健全养老机构考核机制，确保落实见效

加强民政与消防、食品安全、卫生健康等专业监管信息联动、

共享，推动联合监管、联合执法、联合惩治，定期或不定期对各

养老机构推进落实情况进行日常督导检查，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

实到位。同时强化责任追究工作。对问题隐患突出，且排查整治

不利的养老机构，将及时通报批评，并纳入养老机构年终服务质

量考核，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关责任。

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

2021年 4月 28日

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1年 5月 6日印发


